电话信息台检查整顿表

公司名称：                                                       检查时间：

	项目
	检查要求
	检查结果
	备注

	广告
	1、广告内容要真实、准确；2、在广告的明显位置上标明经营单位名称、许可证号码、信息费的费率及服务监督电话号码。
	
	

	信息内容
	1、实行信息内容审查责任制（包括自行采编或由其他单位、个人提供的信息），公司负责人是电话信息内容审查的第一责任人；2、信息内容不得含有《电信条例》明令禁止的内容；3、须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服务项目，应取得相应的经营许可。
	
	

	计费
	1、每项信息应当免费播放收费提示音，系统的等待时间和提示时间不纳入计费时间；2、计费信息要准确，用户确认后方可开始计信息服务费；3、应当保存信息服务计费原始数据，保存期限至少五个月。
	
	

	人工服务
	1、人工信息必须有明确的信息内容，信息咨询员不得谈论与用户所提问题无关的话题，不得故意拖延时间；2、咨询人员应在信息台的经营场所接听电话，不得将用户呼叫转接至其他场所；3、信息咨询员应当取得相应资质，持证上岗。


	
	

	投诉
	电话信息台应有完善的用户申诉受理制度，并公布申诉受理电话。
	
	

	设立分台
	经营单位不得以分台名义转让经营权或将信息节目内容交由其他无经营权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
	
	


联系电话：87771996        传真：83891997        e_mail : zll@sdca.gov.cn
